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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新日期：民國114年10月22日
AI產品與系統評測申請書
[bookmark: _Hlk189646019][bookmark: _Hlk189734313]申請機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經檢視後，確認評測之AI產品與系統符合「語言模型類別評測參考方法(草案)」規範，茲向「AI產品與系統評測中心」申請AI產品與系統評測服務，如因提供資訊不實造成數位發展部或貴中心損害，願依相關法律負起責任。
	AI產品與系統基本資料

	申請AI產品與系統名稱
	(中文)


	
	(英文)

	AI產品與系統版本
	

	基底模型名稱與版本
	

	產品類別
(請選擇主要功能)
	□財經□購物 □商業 □通訊(通話、訊息、會議軟體) □醫療(醫藥)
□健康(運動、健身、懷孕) □教育 □天氣 □社交 □影音 □相機
□地圖與導航 □旅遊(地方資訊) □娛樂(遊戲、漫畫)
□工具/應用程式(開發者工具、生產力工具、程式庫與試用程式、手錶應用程式)
□其他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	產品狀態
	□已公開
□尚未公開，預計公開日期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□內部使用，不公開

	AI產品與系統商品網址
	

	適用評測方法名稱
	語言模型類別評測參考方法(草案)V1.0

	本次申請評測項目
(可複選)
	□準確性
	□可靠性
	□公平性
	□隱私
	□資安
	□臺灣價值觀

	申請機構資料

	申請機構(公司名稱)
	

	統一編號
	

	申請機構地址
	

	開發單位名稱
	

	開發單位地址
	

	代表人/負責人姓名
	

	聯絡人姓名
	

	聯絡人電話
	

	聯絡人電子信箱
	

	公告評測結果同意聲明

	同意產品評測結果公告於AIEC網站
	□是
□否


檢附文件：
□ 中文或英文產品使用手冊或說明書乙份
□ 中文或英文產品規格資料乙份

此致
AI產品與系統評測中心

	
申請機構印鑑(請蓋公司大小章)

	

	申請機構負責人簽名或蓋章

	


申請日期：民國　　　年　　　月　　　日

AI產品與系統評測中心個資蒐集告知：
上述特定目的所取得之個人資料僅於中華民國領域做為AI產品與系統評測服務期間與結束後聯繫使用。
申請機構或聯絡人得依個資法第3條向AI產品與系統評測中心行使權利。若未提供正確或不提供個人資料，AI產品與系統評測中心無法執行AI產品與系統評測服務。


本文件之智慧財產權屬數位發展部數位產業署擁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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